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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 

 
附表 1  

 
獲 許 可 人 承 諾 及 保 證 遵 從 以 下 條 款 及 條 文 ：  
 
1 .  ( a )  遵 從 和 遵 守 發 給 獲 許 可 人 ／ 許 可 範 圍 與 業 務 有 關 的 牌 照、許 可

證 及 ／ 或 證 明 書 的 規 定 及 條 件 。  
 
 ( b )  遵 從 和 遵 守 署 長 就 許 可 範 圍 的 使 用 事 宜 而 可 能 不 時 訂 立 的 規

定 及 條 件 。  
 
2 .  遵 守 和 遵 從 任 何 政 府 部 門 就 許 可 範 圍 發 出 的 任 何 指 示 和 訂 立 的 規

定 。  
 
3 .  獲 許 可 人 須 繳 交 和 償 付 現 時 及 日 後 可 能 會 向 獲 許 可 人 或 許 可 範 圍

徵 收 、 評 估 或 收 取 的 一 切 差 餉 、 稅 款 、 地 租 、 經 評 估 的 收 費 、 稅

項 及 任 何 支 出 。  
 
4 .  不 得 把 許 可 範 圍 或 其 任 何 部 分 用 作 獲 許 可 人 自 行 經 營 業 務 以 外 的

其 他 用 途 ， 亦 不 得 導 致 、 容 受 或 准 許 他 人 這 樣 做 。  
 
5 .  獲 許 可 人 須 按 署 長 准 許 的 時 間 每 天 在 許 可 範 圍 內 經 營 業 務 ， 並 備

有 本 協 議 供 署 長 代 表 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公 職 人 員 查 閱 。  
 
6 .  不 得 使 用 許 可 範 圍 進 行 任 何 非 法 或 不 道 德 的 活 動 ， 亦 不 得 准 許 或

容 受 他 人 這 樣 做 。  
 
7 .  不 得 准 許 在 許 可 範 圍 內 進 行 任 何 遊 戲 活 動 ， 不 論 有 關 活 動 是 否 屬

於 賭 博 性 質 。  
 
8 .  除 速 食 攤 位 外 ， 不 得 在 許 可 範 圍 或 其 附 近 烹 調 食 物 。  
 
9 .  ( a )  採 取 一 切 合 理 預 防 措 施，以 防 許 可 範 圍 因 火 災、暴 風 雨、颱 風

等 而 損 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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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b )  保 持 用 具、家 具、固 定 附 着 物 及 裝 置 維 修 妥 善 和 可 供 使 用，以

令 署 長 滿 意 。  
 
1 0 .  不 得 在 許 可 範 圍 存 放 或 貯 存 《 危 險 品 條 例 》 (第 2 9 5章 )所 指 的 任 何

危 險 品 或 違 禁 品 ， 或 任 何 武 器 、 彈 藥 、 爆 炸 品 或 易 燃 物 品 ， 亦 不

得 導 致 、 准 許 或 容 受 他 人 這 樣 做 。  
 
1 1 .  不 得 在 許 可 範 圍 內 售 賣 、 貯 存 及 供 應 香 煙 及 ／ 或 煙 草 。  
 
1 2 .  不 得 以 拍 賣 形 式 售 賣 商 品 。  
 
1 3 .  ( a )  除 許 可 範 圍 外，不 得 在 場 地 內 的 任 何 地 方 擺 放 或 留 下 或 容 受 或

准 許 他 人 擺 放 或 留 下 營 業 器 具、物 料、供 應 品、家 具、固 定 附

着 物、裝 置、實 產 或 其 他 物 品，或 以 任 何 其 他 方 式 阻 塞 或 侵 佔

這 些 地 方。如 署 長 認 為 上 述 物 品 可 能 會 阻 塞 或 侵 佔 這 些 地 方 ，

獲 許 可 人 須 即 時 把 這 些 物 品 移 往 署 長 指 定 的 地 方 。  
 
 ( b )  如 獲 許 可 人 違 反 第 1 3 ( a )條 的 規 定 ， 在 不 影 響 署 長 根 據 本 協 議

所 享 或 可 享 的 其 他 權 利 及 補 救 的 情 況 下，政 府 有 權 採 取 一 切 所

需 步 驟，即 時 把 這 些 阻 塞 或 侵 佔 地 方 的 物 品 移 走，同 時 亦 可 按

政 府 代 表 認 為 適 當 的 方 式，扣 押、移 走 及 處 置 這 些 物 品 而 無 須

通 知 獲 許 可 人，並 無 須 為 此 向 獲 許 可 人 或 任 何 人 士 承 擔 任 何 法

律 責 任。獲 許 可 人 須 應 政 府 的 要 求，向 政 府 支 付 因 移 走 及 ／ 或

處 置 這 些 物 品 而 招 致 的 一 切 費 用 。  
 
1 4 .  不 得 在 公 共 地 方 擺 放 貨 物 ／ 商 品 。 貨 物 ／ 商 品 應 穩 妥 地 擺 放 或 疊

放 在 許 可 範 圍 內 ， 以 免 導 致 意 外 或 火 災 。 如 獲 許 可 人 、 其 僱 員 或

代 理 人 在 許 可 範 圍 外 擺 放 的 商 品 引 致 任 何 意 外 或 傷 亡 ， 獲 許 可 人

須 對 不 論 因 何 理 由 所 致 的 損 壞 ／ 意 外 負 全 責 。  
 
1 5 .  以 合 理 可 行 的 方 法 保 持 所 有 貯 存 或 要 約 售 賣 的 商 品 清 潔 衞 生 。  
 
1 6 .  不 得 使 用 手 提 擴 音 器 、 擴 音 器 或 其 他 音 響 器 材 宣 傳 業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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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獲 許 可 人 須 備 存 一 份 正 式 記 錄 ， 準 確 記 下 獲 許 可 人 為 在 許 可 範 圍

經 營 業 務 而 聘 請 的 所 有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的 最 新 資 料 。 該 份 記 錄 必 須

包 括 姓 名 及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。  
 
1 8 .  許 可 範 圍 的 保 安 及 其 內 貯 存 的 任 何 貨 物 由 獲 許 可 人 負 全 責 ， 獲 許

可 人 如 有 任 何 財 物 損 失 或 損 壞 ， 政 府 概 不 負 責 。  
 
1 9 .  除 經 署 長 授 權 外 ， 獲 許 可 人 無 權 使 用 汽 車 進 出 往 返 許 可 範 圍 。  
 
2 0 .  在 許 可 期 內 每 天 上 午 7時 至 8時 3 0分 ( 2 0 1 7年 3月 1 0日 除 外 )及 署 長 指

定 的 其 他 時 間 會 有 地 方 供 車 輛 起 卸 貨 物 ， 除 此 之 外 ， 場 地 不 得 提

供 泊 車 地 方 。  
 
2 1 .  獲 許 可 人 須 為 所 使 用 或 帶 往 或 駛 進 場 地 的 任 何 車 輛 的 安 全 事 宜 負

責 ， 並 對 使 用 這 些 車 輛 時 造 成 的 損 失 或 損 壞 ， 向 署 長 作 出 彌 償 。  
 
2 2 .  署 長 保 留 權 利 ， 在 其 認 為 有 需 要 時 ， 為 使 該 活 動 有 秩 序 及 順 利 進

行 而 發 出 附 加 規 則 或 規 例 。 署 長 就 此 等 條 件 及 任 何 附 加 規 則 或 規

例 所 作 的 詮 釋 乃 最 終 詮 釋 。  
 
2 3 .  獲 許 可 人 (獲 准 在 許 可 範 圍 售 賣 速 食 食 品 及 食 物 類 乾 貨 者 )須 遵 從

下 列 條 件 ：  
 
 ( a )  不 得 設 置 顧 客 座 位 ( 於 指 定 範 圍 以 咖 啡 店 形 式 經 營 ， 售 賣 咖

啡 、 花 茶 、 與 花 有 關 的 曲 奇 餅 和 甜 品 的 速 食 攤 位 除 外 )。  
 
 ( b )  須 在 許 可 期 開 始 前 把 擬 在 速 食 攤 位 及 食 物 類 乾 貨 攤 位 售 賣 的

各 項 商 品 名 目 通 知 署 長 。  
 
 ( c )  在 適 用 情 況 下，須 向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申 領 臨 時 食 物 製 造 廠 牌 照

或 任 何 其 他 牌 照 ， 並 在 許 可 期 開 始 前 七 ( 7 )天 向 署 長 提 供 牌 照

副 本 ， 才 可 在 場 地 經 營 食 品 業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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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時間  

 
2 4 .  ( a )  許 可 期 內 ， 許 可 範 圍 須 按 以 下 時 間 開 放 營 業 ：  
 

商業攤位類別  開 放時間  

 
速 食 攤 位  
 

每 天 上 午 9時 至 *晚 上 9時  
 

食 物 類 乾 貨 攤 位  
 

每 天 上 午 9時 至 *晚 上 9時  

貨 品 攤 位  每 天 上 午 9時 至 *晚 上 9時  
 

售 書 攤 位  
 

2 0 1 7年 3月 11日 ︰ 下 午 2時 至 *晚 上 1 0時  
2 0 1 7 年 3 月 1 2 日 起 ︰ 每 天 上 午 9 時 至 * 晚 上 9
時  
(註 *： 2 0 1 7 年 3 月 1 1、 1 7 、 1 8日 除 外 。 該 三

天 的 開 放 時 間 為 上 午 9時 至 晚 上 1 0時 。 )  
 
 ( b )  獲 許 可 人 不 得 於 任 何 其 他 時 間 (即 上 文 第 2 4 ( a )條 指 明 時 段 以

外 的 時 間 )在 許 可 範 圍 經 營 業 務。獲 許 可 人 可 在 許 可 期 開 始 前

七 ( 7 )個 工 作 天 向 署 長 提 出 書 面 要 求，於 第 2 4 ( a )條 指 明 時 段 以

外 的 時 間 在 許 可 範 圍 經 營 業 務 ， 惟 要 求 須 經 署 長 書 面 批 准 。

署 長 須 全 權 酌 情 決 定 是 否 批 准 獲 許 可 人 的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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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送商品  

 
2 5 .  獲 許 可 人 圓 滿 完 成 及 履 行 本 附 表 第 2 8 ( f )條 有 關 申 領 入 場 許 可 證 的

規 定 (「 入 場 許 可 證 」的 定 義 見 第 2 8 ( f )條 )後，須 按 以 下 時 間 把 其 貨

物 和 商 品 運 往 許 可 範 圍 ：  
 

商業攤位類別  運送時間  

 
速 食 攤 位  
 

2 0 1 7年 3月 7日  ︰ 上 午 8時 至 晚 上 9時  
2 0 1 7年 3月 9日 *  ︰ 上 午 8 時 至 1 0 時 和

下 午 5時 至 晚 上 9時  
2 0 1 7年 3月 1 0日  ： 上 午 7時 至 8時  
(咖 啡 閣 ：  
2 0 1 7年 3月 6日  

 
： 上 午 8時 至 晚 上 9時  

2 0 1 7年 3月 9日 *    ︰ 上 午 8 時 至 1 0 時 和

下 午 5時 至 晚 上 9時  
2 0 1 7年 3月 1 0日  ： 上 午 7時 至 8時 )  
2 0 1 7年 3月 11至 1 9日  ： 上 午 7時 至 8時 3 0分  

 

 
食 物 類 乾 貨 攤 位  

 
2 0 1 7年 3月 7日  ︰ 上 午 8時 至 晚 上 9時  
2 0 1 7年 3月 9日 *  ︰ 上 午 8時 至 1 0時 和  

 下 午 5時 至 晚 上 9時  
2 0 1 7年 3月 1 0日  ： 上 午 7時 至 8時  
2 0 1 7年 3月 11至 1 9日  ： 上 午 7時 至 8時 3 0分  

     
貨 品 攤 位  2 0 1 7年 3月 7日  ： 上 午 8時 至 晚 上 9時  

2 0 1 7年 3月 9日 *  ：上 午 8時 至 1 0時 和 下

午 5時 至 晚 上 9時  
2 0 1 7年 3月 1 0日  ： 上 午 7時 至 8時  
2 0 1 7年 3月 11至 1 9日  ： 上 午 7時 至 8時 3 0分  

 

 
售 書 攤 位  
 

 
2 0 1 7年 3月 11日  ： 下 午 1時 1 5分 至 2時  
2 0 1 7年 3月 1 2至 1 9日  ： 上 午 7時 至 8時 3 0分  

 

註 ︰  
 *  任 何 車 輛 不 得 於 2 0 1 7年 3月 8日 全 日 和 2 0 1 7年 3 月 9日 上 午 1 1時

至 下 午 5時 進 入 場 地 在 許 可 範 圍 附 近 起 卸 貨 物 或 商 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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騰空交回管有權  

 
2 6 .  獲 許 可 人 須 在 # 2 0 1 7 年 3 月 2 0 日 下 午 1 時 ／ 2 0 1 7 年 3 月 1 9 日 晚 上

9  時  3 0 分 或 之 前 ， 把 許 可 範 圍 騰 空 至 整 齊 清 潔 的 狀 況 並 交 回 署

長 。 ( #刪 去 不 適 用 者 )  
接收許可範圍  
 
2 7 .  獲 許 可 人 須 於 本 協 議 第 2條 訂 明 的 指 定 布 置 時 間 接 收 許 可 範 圍，否

則 政 府 會 立 即 終 止 本 協 議 ， 不 作 另 行 通 知 ， 而 獲 許 可 人 無 權 要 求

任 何 補 償 或 取 回 特 許 費 用 。 空 置 的 許 可 範 圍 由 署 長 全 權 酌 情 決 定

如 何 處 理 。  
 
公眾法律責任保險  
 
2 8 .  ( a )  在 許 可 期 開 始 前，獲 許 可 人 須 以 署 長、政 府 及 獲 許 可 人 的 共 同

名 義，純 粹 為 本 協 議 自 費 投 購 保 額 不 少 於 港 幣 1 0 , 0 0 0 , 0 0 0元 (港
幣 一 千 萬 元 正 )的 公 眾 法 律 責 任 保 險 ， 並 使 保 單 維 持 有 效 。 保

單 須 就 於 許 可 期 內 在 許 可 範 圍 發 生 的 任 何 意 外 人 身 傷 亡 或 財

產 損 毀，或 任 何 通 行 權 意 外 地 受 到 妨 擾、妨 礙、侵 犯 或 干 擾 的

情 況，承 保 法 律 責 任。保 單 亦 須 因 應 每 宗 事 故 或 由 同 一 最 初 因

由 引 起 的 所 有 連 串 事 故，就 受 保 人 須 支 付 予 一 名 或 多 名 申 索 人

的 補 償 ， 向 受 保 人 作 出 彌 償 ， 彌 償 限 額 為 港 幣 1 0 , 0 0 0 , 0 0 0元 ，

但 就 整 個 受 保 期 間 的 所 有 索 償 作 出 的 彌 償 額 則 不 設 上 限。該 份

保 險 須 按 署 長 批 准 的 其 他 條 款 和 條 件 向 《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》 (第
4 1章 )認 可 的 保 險 公 司 投 購 。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獲 許 可 人 須 在 許 可

期 開 始 前 最 少 七 天 把 保 單 及 保 費 的 付 款 收 據 交 予 署 長 存 放，以

作 記 錄 。  
 
 ( b )  如 獲 許 可 人 未 有 投 購 第 2 8 ( a )條 所 述 的 保 險 或 本 協 議 規 定 須 投

購 的 任 何 其 他 保 險，並 使 其 維 持 有 效，署 長 可 代 為 投 購 並 使 其

維 持 有 效，以 及 支 付 為 此 所 需 的 保 費。署 長 為 此 繳 付 的 保 費 ，

可 視 為 獲 許 可 人 所 欠 的 債 項 ， 予 以 追 討 。  
 
 ( c )  在 不 影 響 第 2 8 ( a )條 的 一 般 性 的 原 則 下 ， 對 於 在 許 可 範 圍 售 賣

速 食 食 品 ／ 食 物 類 乾 貨 的 獲 許 可 人，上 述 公 眾 法 律 責 任 保 險 亦

須 悉 數 彌 償 獲 許 可 人 及 政 府 因 有 人 進 食 或 飲 用 獲 許 可 人 在 場

地 內 供 應 的 食 物 及 ／ 或 飲 料 後 中 毒 以 致 身 體 受 傷 而 在 法 律 上

應 作 出 的 補 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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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d )  如 獲 許 可 人 根 據 第 2 8 ( a )條 所 購 公 眾 法 律 責 任 保 險 的 條 款 和 條

件 規 定 受 保 人 遇 到 索 償 時 須 承 擔 自 付 額，獲 許 可 人 個 人 須 全 權

負 責 繳 付 該 筆 自 付 額；如 獲 許 可 人 沒 有 支 付 該 筆 款 項 而 由 署 長

代 為 支 付 ， 獲 許 可 人 須 就 此 對 署 長 作 出 彌 償 。  
 ( e )  根 據 第 2 8 ( a ) 條 投 購 的 公 眾 法 律 責 任 保 險 須 包 括 相 互 責 任 條

款 。  
 
 ( f )  獲 許 可 人 須 於 2 0 1 7年 3月 3日 或 之 前 把 兩 份 保 單 副 本 連 同 現 行

保 費 的 付 款 收 據 送 交 署 長，以 申 請 進 入 場 地 在 許 可 範 圍 布 置 和

經 營 業 務 所 需 的 入 場 許 可 證 (「 入 場 許 可 證 」 )。 未 能 出 示 上 述

保 單 將 導 致 本 協 議 終 止。許 可 範 圍 由 署 長 全 權 酌 情 決 定 如 何 處

理 。 獲 許 可 人 無 權 要 求 任 何 補 償 或 取 回 特 許 費 用 。  
 
 ( g )  獲 許 可 人 從 署 長 得 悉 有 傷 亡、損 失 或 損 壞 報 告 後，須 負 責 向 保

險 公 司 索 償 及 與 該 公 司 保 持 聯 繫 ， 跟 進 索 償 事 宜 。  
 
 


